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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778 证券简称：晶科科技 公告编号：2025-088

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参与设立的储能产业基金拟提前解散的

提示性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一、合伙企业情况概述

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晶科电力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晶科电力”）和全资孙公司芜湖市晶晃光伏发电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芜湖晶晃”）与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盛资本”）共同

设立唐山新型储能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唐

山储能基金”或“合伙企业”），唐山储能基金首轮募资总额为人民币 5亿元，晶

科电力和芜湖晶晃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 49,990万元，占首轮募资总额的 99.98%。

根据《合伙协议》的约定，募集资金按项目投资开发等进度分批按需缴纳。《关

于对外投资暨参与设立储能产业基金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52）刊登于 2024

年 5月 3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。

2024年 6月 12日，唐山储能基金完成工商设立登记手续。具体内容详见公

司于 2024年 6月 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关于

对外投资暨参与设立储能产业基金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56）。

二、合伙企业解散的原因

公司拟通过上述合作，借助国盛资本在河北省唐山市当地的资源优势，挖掘

开发优质的储能项目。由于合伙企业投资标的尚未最终落实和明确，截至本公告

披露日，合伙企业未实际开展投资活动，各合伙人未实缴出资，合伙企业未向中

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。

现因国盛资本内部投资策略调整，提议解散并注销合伙企业。考虑合伙企业

目前实际推进情况，2025年 7月 14日，合伙企业召开合伙人会议，各合伙人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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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同意提前解散并注销合伙企业。后续国盛资本将尽快启动合伙企业注销的相关

工作。

三、合伙企业解散对公司的影响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唐山储能基金各合伙人之间以及各合伙人与唐山储能基

金之间不存在未了结的债权和债务，本次解散并注销唐山储能基金事宜不会对公

司正常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造成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特此公告。

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年 7月 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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